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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各军区联勤部，各军兵种后勤部，总

参三部、管理保障部，总政直工部，总装后勤部，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校务部，总后所属直供单位：

　　推进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胡主席关于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科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加快军事区域和驻地生态环境建设，促进部队战斗力持续提高的必由之路。近

年来，国家、军队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驻重点流域区域军队单位水污染治理、重大行动任务环境综

合整治、军事区域生态保护等方面，实施统一规划、专项投资、同步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军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军队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军民携手，下大力改

善军事区域环境质量，促进军地环境保护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现就进一步推进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目标要求

　　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的

部署要求，以国家环境保护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为依据，以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为准则，遵循统一规划、资源共

享、联防联治、同步达标的原则，积极争取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政策法规、组织机制、项目规划和整治行动的融合，不断

完善融合机制，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高融合层次，实现政策规划一体化、投资渠道多元化、保障方式社会化、管理机制

法制化，努力推动环境保护军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二、深化环境保护军民融合机制

　　纳入统一发展规划。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军队环境保护与建设需要；军队有关部门

制定有关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必须将军事区域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实行统一规划、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国家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要健全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综合协调制度，对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工作实

行统一领导、综合决策, 研究制定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项目和措施要求；军区级单位、省军区（卫戍

区、警备区）环境保护部门，要与驻地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建立环境保护联络员和重大环境问题协调会商制度，省军区环境保

护部门应当及时向所属军区级单位环境保护部门和当地驻军通报有关情况，协调解决军地环境建设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融合发展工

作有序有效开展。

　　实行联合监管制度。军队环境保护工作应当依法接受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对国家和地方支持的军队环境保护重大专

项工程，实行军地联合执法监督；对社会化保障的军队污染防治设施，实行军地联合监督管理。

　　三、推动环境保护设施统筹利用

　　统筹环保设施建设。对处于市政公共设施服务范围的军事区域污染源，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搞好统筹协调，在引接市

政管网，以及经费、技术等方面支持军队单位做好相关污染防治配套建设。无市政依托的军队单位建设小型污染治理设施，应当尽量

考虑驻地周边单位及群众需要，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地方放射性废物处置机构和设施，应当统筹考虑军队放射

性废物的贮存和处置。鼓励社会资金和专业力量参与军队环境保护，推动军队单位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向社会化和专业化转变。

　　实行鼓励优惠政策。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积极协调，将军队单位环境保护工作纳入相关环境保护优惠鼓励政策范围；

鼓励军队建设废水和垃圾资源化设施，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对实现废水、垃圾资源化或改用清洁能源的军队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优惠及奖励；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应当在军队单位的环保基础设施、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支援国家生态建设。军队单位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和突击队作用，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统一要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部队和民兵、

预备役人员，积极承担重大生态环境民生工程建设任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同时，要紧紧围绕建设现代营房，

创建绿色营区和生态营区，不断改善军事区域和驻地环境质量，继续当好国家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排头兵。

　　四、突出环境监测与应急能力建设

　　推行环境监测一体化。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要将军队环境监测机构作为重要力量，纳入国家和地方监测网络，同步考虑军

队监测站点建设和监测仪器设备配置；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要积极支持军队医疗污水、生活性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建设。军队环境监测机构在做好军队环境监测工作的同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增强应急监测能力，积极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环境监

测任务。驻环境条件特殊、生态环境监测盲点区域内的部队，应当按照国家专项投资、军队建设管理的方式，建立国家重点环境背景

监测站点，增强国土环境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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